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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覽文獻對我國政策執行之實益 

  本文獻旨在介紹瑞典「監獄與緩刑系統」（The Swedish Prison and Probation Service）機構中「緩

刑專員」（Probation officer）的職責，包含在法院決定是否判決被告緩刑前，負責提供判決前報告書

與再犯風險評估來作為判斷依據之一；同時，文獻也針對部分緩刑專員進行訪談，並彙整專員們本於

社會工作立場，對於需對被告進行風險評估以提供法院判決緩刑與否的參考時，會有什麼樣的看法或

行動。因此，本文獻係比較緩刑評估之現行制度論述與緩刑專員對此制度的看法，進而發覺相關議題。 

  惟觀我國緩刑制度，雖依刑法第 74條第 1項規定，係由承審法官於量刑階段，本於心證自為判

決，無需進行如本文獻論及之判決前報告與再犯風險評估，然而職認為，或可將文獻中針對被告為再

犯風險評估的要件與評估者心態，和我國假釋核准制度互為比較分析。假釋核准程序方面，法務部曾

於 2015 年頒布「假釋案件審核參考基準」，以落實寬嚴並濟的假釋審核原則，而其中基準亦包含再犯

風險的評估。對此，從制度層面－為何以再犯風險作為假釋核准指標、以再犯風險為指標是否會衝擊

協助受刑人社會復歸的假釋意旨，到執行層面－現行再犯風險評估是否有助於防止受刑人出監再犯、

再犯風險評估的審核人員資歷與相關程序等等，皆可能成為假釋核准機制的重要問題。因此於制度研

究上，如能參考本文獻的分析方式，或可釐清我國現行假釋制度中的相關爭議，進而開啟不同面向的

假釋制度相關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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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拒的跡象？論瑞典緩刑專員對於風險評估的態度－文獻導覽 

  在這篇文章中，將會檢視緩刑專員自判決前報告與風險評估中，所形成之專業邏輯的構成要素。

瑞典的判決前報告是由緩刑專員所作成，旨在評估犯罪行為人的社會與個人情狀，且該報告會被用於

法院並作為判決時的評估與議決程序。就機構性邏輯而言，目前判決前報告的執行情況受到致力於減

少物質成癮與再犯的「策略研擬機構」，以及聚焦於評估再犯風險與證據基礎上管理意見的「風險需

求回應準則」所支配。 

  在瑞典，緩刑完全結合在「監獄與緩刑系統」當中，該系統乃負責實行緩刑判決以及監督附條件

釋放的受刑人。緩刑專員基於其為受雇用的性質，以及具備大學學歷，而被認定具有專業能力。然而，

他們並不宣稱有任何特殊專業或可為司法事務，而是尊敬的抱有其對社會工作的價值。緩刑專員也在

管控清楚明瞭時扮演專業地位，因而於關係到犯罪人時，其管控層面不會受到質疑。這樣的情況在管

控問題具爭議性時會將緩刑制度自社會工作中區隔開來，也隱喻緩刑專員可以被認定是將管理控制納

入考量的社會工作者。 

  不過，在專業主義模式裡，發現緩刑專員在犯罪綜覽上，相較於以風險為基準的執行方法論，會

更普遍以社會與福利基準為參考方向，因而此處，緩刑專員的專業依據或邏輯便和機構的邏輯有不一

致的情況。緩刑專員認為，其專業不僅和他們的經驗有關，同時也基於相關知識，如緩刑專員會在異

常行為與身分中的社會科學標籤理論的批判基礎上，爭論風險評估可能會標記被告為犯罪人，或是強

化其已存在的犯罪者身分。雖然約有三分之二的緩刑專員對於風險評估呈現中立或積極的觀點，但我

們仍要聚焦於剩下三分之一的專員，以及其所傳達的懷疑與關切。在這其中，有些專員表達懷疑觀點，

質疑這般就人類未來行為作出可預期性評估的想法；有些專員持有更為特定的批判觀點並質疑這是精

確的強調先前行為。此外，他們傾向聚焦於社會情境與內在動機，同時議論這些方向難以評估等問題。

又，有些專員認為，聚焦於被告的歷史會對人類有能力改變自己的觀念直接產生衝擊。 

  因此，「監獄與緩刑系統」和緩刑專員，兩者皆呼籲防止傷害的重要性，但當機構性準則被建立

在「倘若刑事司法未找到及修正個人導致的犯罪，將會傷害社會與犯罪人兩者」的觀點時，緩刑專員

在實務上會產生「社會觀感會標籤並強化一個犯罪人身分」的想法。雖然有些緩刑專員在規範守則提

供的基礎上，得以順利進行風險評估，但在此處，也需要留意緩刑專員在不遵守準則時是如何表達爭

議；雖然他們在抗拒當中，對於風險焦點產生了廣泛的見解，但是大部分對於重新協商風險需求的抗

拒情形，很少被公開討論。這樣的情況傾向於將專業主義轉變為個人因素，也將抗拒行為轉變為個人

選擇。 


